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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2年度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6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王主任委員育敏                          紀錄:吳珮瑜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110年第 1次會議臨時動議案 

1 

吳委

員兆

倫 

臺中市社會

救助金專戶

指定項目(科

目)眾多且久

未執行，建

議整併通盤

檢討 

依盤點情

形表辦

理，建議

持續列

管。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查救助金專戶持續列管久

未執行科目計有 10案，

另生命禮儀處喪葬補助久

未動支，前次會議委員建

議應妥善運用資源，遂一

併列入本案，共計 11

案，辦理情形詳如附件

1(P17)。 

1. 家庭福利巡

迴訪視專用

車

(102SE0014

)及臺中市

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實物

據點設置實

施計畫

(107SE0011

)，經費已

支用完畢，

建議解除列

管。 

2. 復康巴士

(100SE0034

)屬備用性

質，建議解

除列管。 

3. 其餘 8案繼

續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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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110年第 2次會議討論案(111年計畫) 

1 

社會

救助

科 

111年度運

用臺中市社

會救助金專

戶執行計畫

成果報告 

俟業務單

位提供全

年度成果

報告，由

救助科彙

整簽辦公

告，建請

於公告後

同意解除

列管。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111年全年度運用臺中市

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收入

及計畫成果，業於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

信。 

業已辦理完

畢，建議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1年第 1次會議討論案(追認、經費修正案) 

1 

社會

救助

科 

「臺中市中

區興中街火

災事件民間

捐款運用計

畫」追認案 

照案通

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本案為 111年執行計畫，

111年全年度運用臺中市

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收入

及計畫成果，業於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

信。 

業已辦理完

畢，建議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社會

救助

科 

「111年度

『用愛支

持、溫馨紓

困』計畫」

名稱及經費

修正審議案 

照案通

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本案為 111年執行計畫，

111年全年度運用臺中市

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收入

及計畫成果，業於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

信。 

業已辦理完

畢，建議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1年第 2次會議討論案(112年計畫) 

1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臺

中市愛心食

物銀行營運

計畫 

1.計畫名

稱修正為

112年度

臺中市愛

心食物銀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愛心守護站 112年截至

4月底共計有 5名領取

個案。 

(2) 共配合 8間公有市場辦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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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行營運計

畫。 

2.依審查

意見通

過。 

理愛心食材交流平台，

媒合 15個據點領取惜

食。 

(3) 配合全聯公司 27門市

辦理惜食計畫，現在

17個供餐單位領取惜

食中。 

2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溫

馨快遞-愛心

關懷您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為關懷本市 112年農曆

春節期間急難戶及因遭

逢重大事故致生活陷困

之個人及家庭（弱勢人

口），結合各公益慈善

社團於農曆春節前辦理

「溫馨快遞─愛心關懷

您」活動，針對突遭變

故、在年節前家庭尚處

於不穩定狀況，提供立

即性之經濟扶助、協助

恢復正常生活，使之在

春節期間度過溫馨、平

安的節日。 

(2) 關懷 400戶，每戶致贈

慰助金 8,000元、福袋

(物資一批)及慰問卡

(含捐助單位芳名錄)。 

(3) 本次計畫共關懷 400戶

弱勢家庭，每戶致贈慰

助金 8,000元、福袋

(物資一批及環保袋)及

慰問卡片(本局自籌支

出)，自專戶支出，金

額計新臺幣 320萬

7,600元，協助弱勢家

庭儘速恢復正常生活，

度過平安祥和之溫馨佳

節。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4 

 

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3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臺

中市街友自

立居住服務

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112年 1-4月總服務人

次為 388人次，穩定就

業 3人。 

(2) 辦理例行宿舍會議 4

次。 

(3) 儲蓄提撥共有 4人參

與，共積累 13,000

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4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遊

依有靠-弱勢

失依遊民個

案安置服務

補助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112年 1-4月補助人數

計 23人(18男 6女)。 

(2) 112年 1-4月補助費用

計 476,160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5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兒

童及少年未

來教育與發

展帳戶長期

安置兒少補

助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協助本局首長監護之長

期安置的兒少，協助繳

存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

與發展帳戶繳存自存

款。 

(2) 111年度使用 592,500

元。本年度預計於 12

月協助繳存金額計

675,000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6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112

年辦理弱勢

青年就業自

立培植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為協助本市列冊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 25歲

以下就讀國內大專院校

以上應屆或前一年畢業

之初入就業的弱勢家戶

青年，鼓勵其穩定就業

及穩定儲蓄，透過整合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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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性脫貧輔導措施及相對

提撥獎勵機制，鼓勵其

儲蓄累積資產，促其就

業自立脫貧。 

(2) 參加本計畫且成功就業

者可依家戶財務狀況，

自就業薪資中選擇每月

存款新臺幣 5,000元、

7,500元或 10,000

元。本局依實際繳存情

形相對提撥補助每月存

款 20%，分別補助新臺

幣 1,000元、1,500元

或 2,000元。 

(3) 參與本計畫期間需配合

參加本局辦理教育投資

課程、社會參與等團體

活動，運用穩定就業及

累積資產之基礎策略，

搭配財務管理或職涯規

劃等教育訓練，建構青

年脫貧自立及回饋社會

之能力。 

(4) 112年度 7月至 12月

新申請案計 70名，預

定 6月開放線上申請。 

7 

社會

救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強

化臺中市公

益慈善資源

平台暨媒合

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業已聘請 1名專職人力辦

理本市公益慈善平台相關

業務，如開立收據及辦理

徵信等，並刻正研擬提升

慈善公益平台操作便利性

及完整性，112年第 1季

執行金額共計 133,808

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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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8 

 

社會

工作

科 

延續性/ 

112年度人

生扶手─經

濟弱勢個案

安置服務補

助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2. 辦理情形： 

112年度 1-3月計補助

352名(身障 169人、老人

132人、非老障 51人)，

執行金額計新臺幣

3,656,977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9 

 

社會

工作

科 

延續性/ 

112年度臺

中市弱勢家

庭生活扶助

專案實施計

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2.辦理情形： 

112年 1-4月補助 64戶

次，服務 110人次；執行

金額計新臺幣 813,600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0 

臺中

市家

庭暴

力及

性侵

害防

治中

心 

延續性/ 

112年度弱

勢兒童及少

年關懷系列

活動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2.辦理情形： 

農曆春節前夕、兒童節及

父親節活動邀請安置機構

之兒童及少年參加關懷活

動，總共發放 334份小紅

包，每份 200元，共計發

放 66,800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 

臺中

市政

府勞

工局 

延續性/ 

臺中市政府

勞工局「弱

勢勞工住屋

修繕」補助

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辦理情形： 

(1) 透過集結各類專長志

工，結合民間各項人物

力資源，由公私部門合

力，並在企業等單位團

體捐助資金下，積極協

助改善本市弱勢家庭基

本居住與生活品質，希

望透過勞資互相合作，

與政府力量相輔相成，

實現照顧弱勢家庭的目

標。 

(2) 服務對象將以弱勢勞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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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工、職業災害勞工家屬

或符合社會局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勞工等為

主，協助更多有需求者

獲得資源，改善其居住

品質及提高其居住安

全，用愛及希望結合眾

人之力，縮短城鄉差距、

扶植弱勢家庭。 

(3)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尚

未成案(已接獲 2 案詢

問案，待收件後受理申

請)。本局透過相關單位

提供之特定對象弱勢勞

工名單，於兼顧協助弱

勢勞工及工會志工服務

意願之前提下，主動聯

繫發掘具修繕需求之潛

在個案並年底前完成施

作。 

(4) 本局製作懶人包及於本

府 2023~2024 臺中市福

利導航工作人員服務手

冊提供本計畫資訊予相

關單位運用參考。 

12 

長青

福利

科 

延續性/ 

112年度臺

中市大人讀

冊吧-銀向學

習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2.辦理情形： 

(1) 享齡健康力：於 112年

3月 21日辦理共識會

議，共計 30人次；112

年預計辦理課程 60

班，截至 4月底開辦 2

班；於 4月 15日辦理

第一期核銷；於 5月 3

日、4日、17日、18

日辦理新進講師培訓；

於 112年 5月 25日辦

理宣傳記者會。 

(2) 好 HOW生活-臺中市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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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112年度銀向學習跨域

展演活動補助計畫：目

前公告申請中，受理至

10月 15日止，尚無辦

理資料。 

13 

婦女

福利

及性

別平

等科 

延續性/ 

112年臺中

市協助弱勢

婦女及家庭

消弭月經貧

窮計畫 

依審查意

見通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

平等科) 

2.辦理情形： 

(1) 針對特殊境遇家庭少女

主動寄送衛生棉，並於

社福據點配置衛生棉提

供弱勢婦女及家庭，有

使用需求時可近便領

取，目的在減輕其因經

濟困頓而選擇減少更換

生理用品所造成的生理

及心理疾病。對此維護

弱勢婦女及弱勢家庭中

女性的基本健康權益。 

(2) 截至 112年 4月，獲得

善心團體、單位及民眾

捐助共計新臺幣 33萬

8,070元。 

(3) 為響應 5月 28日世界

衛生經期日，擬於 5、

6月寄送衛生棉予特殊

境遇家庭少女及 70處

社福據點。                                                                                                                                                                                                                                                                                                                                                                                                                                                                                                                                                                                                                                                                                                                                                                                                                                                                                                                                                                                                                                                                                                                                                                                                                                                                                                                                                                                                                                                                                                                                                                                                                                                                                                                                                                                                                                                                                                                                                                                                                                                                                                                                                                                                                                                                                                                                                                                                                                                                                                                                                                                                                                                                                                                                                                                                                                                                

繼續列管： 

俟 112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

後，再解除列

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4 

社會

救助

科 

創新型/ 

112年度臺

中市街友生

活自立輔導

方案友善中

繼住宅服務

計畫 

1.計畫內

容之主辦

單位修正

為臺中市

政府社會

局補助民

間團體辦

理。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截至 112年 4月總服務

人次為 239人次，穩定

就業 5人。 

(2) 例行辦理宿舍會議 3

次。 

繼續列管: 

俟 112年成果

報告完成後，

再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9 

 

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2.餘依審

查意見通

過。 

111年第 2次會議討論案(經費修正案) 

1 

社會

工作

科 

111年度臺

中市弱勢家

庭生活扶助

專案實施計

畫經費修正

審議案 

照案通

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2.辦理情形： 

本案為 111年執行計畫，

111年全年度運用臺中市

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收入

及計畫成果，業於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

信。 

業已辦理完

畢，建議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社會

救助

科 

111年度遊

依有靠-弱勢

失依遊民個

案安置服務

補助計畫經

費修正審議

案 

照案通

過。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本案為 111年執行計畫，

111年全年度運用臺中市

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收入

及計畫成果，業於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

信。 

業已辦理完

畢，建議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1年第 2次會議臨時動議案 

1 

張委

員俊

祥 

建議長青學

習課程

(108SE0017)

指定捐款用

途除運用於

終身學習課

程外，可增

加心理生理

層面相關課

程，以因應

老化過程。 

請業務單

位參考委

員建議辦

理 

1.辦理單位： 

社會局(長青福利科) 

2. 辦理情形： 

有關享齡健康力初老健康

及生活課程導入揚生基金

會設計研發之「自癒力教

室」，課程設計共分 6堂

課，每堂課 2小時，有關

心理層面，以人際互動為

課程設計，利用桌遊、團

康遊戲、帶動跳等，並增

開友伴初老好生活課程，

強調人際關係與社會參

與，增進心理健康；生理

層面，以健康識能及運動

業務單位已依

建議納入計畫

辦理內容，建

議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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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保健為主，如：口腔運

動、肢體運動、營養觀念

等。 

2 

社會

救助

科 

創新型/游所

作為-遊民租

屋補助計畫 

照案通

過，並請

業務單位

依計畫內

容執行。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1) 112年 1-4月補助人數

計 4人。 

(2) 112年 1-4月補助費用

計 28,000元。 

繼續列管: 

俟 112年成果

報告完成後，

再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委員建議: 

(一) 王主任委員育敏:因應物價上漲，弱勢兒童及少年關懷系列活動計畫之小

紅包發放金額建議可評估調高。 

(二) 陳委員琇惠:有關久未執行科目工讀計畫(100SE0042)及社會救助調查工

讀計畫(101SE0011)兩科目性質相近，建議合併。 

決定：請業務單位參考辦理。 

二、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運用情形。 

(一)定期存款情形： 

1. 緣由：本專戶原始本金 1億 6,800萬元，歷年由市府編列預算充實本金，

截至 111年度計撥入 2,400萬元。 

2. 現行狀況：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專戶定期存款歷年留存本金共計 1

億 9,200萬元(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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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歷年留存本金統計表(單位：萬元) 

年度 82-99年 100年 101年-111年 總計 

內政部

核撥 

原台中市 4,800 
未核撥 未核撥 16,800 

原台中縣 12,000 

原台中市政府編列預算 1,200 100 每年提撥 100萬/共

計核撥 1,100萬 
2,400 

原台中縣政府編列預算 0 0 

累計留存本金 19,200 

(二)111全年度及 112年 1至 4月帳務情形： 

1. 專戶使用狀況徵信：111 年及 112 年第 1 季運用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捐款收入、支出明細，已於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信(詳圖 1)。 

 

 

 

 

 

 

 

圖 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頁公開徵信截圖 

2.本捐款使用情形業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業經上級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

於 112年 2月 10日以府授社團字第 1120032914號函予以備查。 

3.非指定用途帳務情形：111 全年度及 112 年 1至 4月非指定用途科目(含非

指定單一用途科目及利息收入科目)收支情形請見附件 2(P22)及附件

3(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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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定用途捐款情形： 

(1) 111 全年度捐款收入計新臺幣 1 億 3,878 萬 6,403 元(含上年度結存)、

捐款支出計新臺幣 2,360萬 3,363 元，結餘計新臺幣 1億 1,518萬 3,040

元整。 

(2) 112年專戶內共計 53個指定捐款子科目，截至本年度 4月底，捐款收入

計新臺幣 1億 2,349萬 5,956元(含上年度結存)、捐款支出計新臺幣 842

萬 538元，結餘計新臺幣 1億 1,588萬 5,296元整，共有 5子科目帳戶已

結清。 

(3) 各子科目捐款用途收支情形表請見附件 2(P22)及附件 3(P26)；各項捐款

使用情形請見附件 4(P30)及附件 5(P41)。 

委員建議： 

楊委員美麗:食物銀行結餘款很多，建議妥善運用。 

決定：請業務單位參考辦理。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112 年度上半年運用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計畫，提請追認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經費支用核定權責表「…2.指定辦理專案計畫

支用金額 50萬元以上，未逾 100萬元，簽請主任委員核定，再提委員會追

認。3.支用金額 100 萬元以上，應提委員會審議後執行。4.如遭遇緊急及

重大災害且支用金額為 100 萬元以上，得經本府社會局認定並簽請主任委

員核定後執行，並提委員會議追認」辦理。 

二、 112年度上半年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待追認案件計有「112年度臺中市

協助弱勢婦女到宅坐月子服務計畫」1案，詳如追認案一覽表附件 6-1(P44)，

該計畫業經 112年 2月 1日簽奉核定，簽呈及計畫內容附件 6-2(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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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該計畫為減輕弱勢家庭照顧負荷，透過辦理弱勢婦女到宅坐月子服務，提

供身心障礙婦女及非預期懷孕青少女產後到宅坐月子服務，期增進家庭功

能維持。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追認，予以核備及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2年度臺中市協助弱勢婦女及家庭消弭月經貧窮計畫」修正審議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1 年第 2 次委員會會

議紀錄」辦理。 

二、 「112年度臺中市協助弱勢婦女及家庭消弭月經貧窮計畫」經費原核定新

臺幣(以下同 )260萬元，為實踐月經平權並擴大友善女性生理期之措

施，擬於計畫新增悅月箱內容，並新增經費 1萬 4,700元(如下表)，修

正總經費為 261 萬 4,700元整，詳如附件 7-1(P52)及 7-2(P59)。 

項目 數量 
單價 

(元) 

金額 

（元） 
說明 經費來源 

補給品-暖

暖包 
7處*6月 150 6,300 

友善女性生理

期之用品 

臺中市社

會救助金

專戶 補給品-食/

熱飲(茶包) 
7處*6月 200 8,400 

總計   14,700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業務單位依計畫   

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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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臺中市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設置管理及運用要點」第 4 點修正案，提

請討論。 

說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應於本要點

加入委員會委員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比例規定，爰修訂第 4 點，修

正草案內容詳如附件 8(P65)。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法規修正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2年下半年度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計畫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經費支用核定權責表」辦理。 

二、 提陳審議案計有「112 年度臺中市街友生活自立輔導方案友善中繼住宅

-福滿安居服務計畫」1案，提案單及計畫內容詳如附件 9。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提案單位依計畫

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13年度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計畫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經費支用核定權責表」辦理。 

二、 提陳審議案計有「113 年度臺中市高風險族群居家電路設施汰舊換新計

畫」1案，提案單及計畫內容詳如附件 10。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設置指定用途科目募集經費，並視募集情形於

112年度 2次委員會議提報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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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112 年度臺中市協助弱勢婦女到宅坐月子服務計畫」經費概算表修正

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計畫於本次會議案由一提報計畫追認。 

二、 本計畫經費原核定新臺幣(以下同)81萬元，因考量雙胞胎(含)以上之嬰

兒照顧費，每胎給予補助及加菜金採總額給付，故修正經費概算表說明，

總經費維持不變 (如下表)，原計畫詳見附件 6-2(P50)，修正後計畫詳

如附件 11。 

項目 數量 單價 單位 
金額

（元） 
說明 

身障婦女到

宅坐月子服

務費用 

1,200 300 式 360,000 

1. 預估提供 15位身心障礙之

產後婦女，每名 10天，每

天 8小時之到宅坐月子服

務費用 

2. 因應身障婦女個別性，服

務以時薪 300元計收 

3. 倘為雙胞胎(含)以上之嬰

兒照顧費，每胎給予補助

一天 1500 元(補助 10天) 

身障婦女坐

月子餐食補

助 

15 1000 天 150,000 

預估提供 15位身心障礙之產

後婦女，每名 10天坐月子加

菜金(每位補助總額為 1萬

元，實支實付，不受 1天 1000

元所限) 

非預期懷孕

青少女到宅
800 250 式 200,000 

1. 預估提供 10位非預期懷孕

青少女，每名 10天，每天

8小時之到宅坐月子服務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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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提案單依計畫執

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為辦理「112 年度充實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設施設備及修繕計

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經費支用核定權責表」辦理。 

二、 本計畫補助各中心增購圖書教具充實社區圖書室或外展服務、辦公設施

設備、辦公環境及設備修繕費，提案單及計畫內容詳如附件 12。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審議通過後，同意運用專戶(指定用途科目)經費支應，並請

提案單依計畫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坐月子服務

費用 

2. 倘為雙胞胎(含)以上之嬰

兒照顧費，每胎給予補助

一天 1500 元(補助 10天) 

非預期懷孕

青少女坐月

子餐食補助 

10 1000 天 100,000 

預估提供 10位非預期懷孕青

少女，每名 10天坐月子加菜

金(每位補助總額為 1萬元，

實支實付，不受 1天 1000元

所限) 

雜支 1 3,000 式 3,000 
紙張、文具、信封、電話通訊

費…等業務所需耗材。 

總計    813,000 項目可視實際需求勻支使用。 

申請經費    810,000  



17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性質類似的科目可予以整併，若款項久未動用或無法動用者，是否

經委員會決議通過變更使用用途，以公告的方式告知社會大眾，不致於

讓民眾認為市府隨意挪用捐款，提請討論 (提案人：張委員俊祥)。 

決議：請社會局邀請法制局提供意見並研商，於合法情形下妥善運用款項。 

案由二：弱勢民眾常運用民間慈善單位喪葬補助費係因流程簡便，建議市府應簡

化喪葬補助申請流程，以即時協助民眾，提請討論(提案人：沈委員和信)。 

決議：請民政局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案由三：建議透過多元的方式，讓捐款者知道捐款用途、了解自己為何要捐款，

並給予捐款者立即獎勵，以提升捐款者的捐款意願，提請討論(提案人：

江委員達隆)。 

決議：請業務單位參考。 

玖、散會時間:同日下午 4 時 50分 


